
                                       1 

 

线上笔试考生须知 

 

一、考试流程 

1. 考试形式采取线上笔试的方式进行。 

2. 考生考前需要进行设备测试，正式考试提前 30 分钟进行人脸

识别认证（需在考试入口关闭前 20 分钟完成人脸识别认证）。 

3. 考生参加模拟考试时需在线等待审核人员对接审核，审核完毕

后方可结束模拟考试。 

4. 考试时间及登陆账号： 

项目 考试时间 登录网址 登录账号 登录密码 

模拟

考试 

2025 年 4 月 2 日 

09：00-17：00 https://sourl.cn/N

VEuV4 
预留手机号 

身份证号 

后六位 正式

考试 

2025 年 4 月 3 日 

09：00-11：00 

5. 考试开始（上午 9：00）时，考生方可答题，在此之前不会出

现试题；9：15 后考试进入通道自动关闭；考试结束(上午 11:00)时，

无论是否完成答题，系统都会自动交卷。（可提前半小时交卷，未交

卷考生不允许提前离开座位。） 

6. 正式考试期间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人脸识别认证上线参加考

试的，视为自动放弃，不予补考。考生如因未参加或没有完整参与模

拟考试，影响正式考试，所造成结果由考生自行承担，本次考试不予

以补时补考。 

    7. 技术支持电话号码：4009939600。 

    技术支持电话开通时间：2025 年 4 月 1-3 日 09：00-20：00（3 日



                                       2 

09：00-12：00）。 

    8. 考生登录系统后需先进行摄像头、麦克风等设备调试工作，然

后进行身份核验，进行考试。考试全程不得使用本次考试规定以外的

相关考试辅助工具。 

    9. 手机端开启摄像头用微信进行扫码后，首先将摄像头进行 360

度环绕拍摄考试环境随后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要能够拍摄到考生桌

面、考生电脑桌面、考生双手及考生的上半身等范围（参考系统内拍

摄画面示意图）。 

    10. 参考考生须提前半小时登录系统进行个人身份验证，调试设

备并确认设备正常。正式考试期间如发生考试设备或网络故障，可联

系相关技术支持人员，故障解决后，考生可重新进入考试继续作答，

之前的作答结果会实时保存；但不会获得补时补考的机会。 

    11. 本次考试考生需提前利用浏览器登录考试网址，详细操作流

程请参考附件：在线考试操作手册。 

    12. 考生需确保副摄像头摆放在本人侧方或侧前方位置，画面内

出现桌面、电脑键盘、考生双手及考生上半身。 

    （副摄像头摆放不方便考生可以通过调整笔记本电脑摆放位置与

本人坐姿实现相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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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物资、设备和相关软硬件要求 

1. 空白 A4 一张；水笔一个（打草稿用）；身份证原件。 

2. 手机支架（可升降的三脚架）。 

3. 自备一台带有麦克风、摄像头和储电功能的电脑（建议使用笔

记本电脑，以防考试中途断电）、保障网络、电源畅通。配置要求如

下： 

（1）操作系统为 Windows 7、Windows 10、MAC 系统（禁止使

用双系统、XP 系统）。 

（2）电脑须安装 360 极速浏览器（非 360 安全浏览器）（登录

线上考试系统使用），同时请关闭或卸载可能会影响考试作答或与系

统软件无法兼容的杀毒工具、360 安全卫士、防火墙、弹窗等，保证

浏览器正常运行。 

（3）电脑内存 4G（含）以上（可用内存至少 2G以上）。 

（4）可连接互联网（确保网络稳定流畅，带宽要求 20M 以上，

不建议使用手机热点）。 

（5）自带摄像头或外接摄像头,考试期间保证设备处于开启状

态。 

（6）考生电脑应全程打开声音，禁止调成静音模式。 

（7）360 极速浏览器所在存储盘中内存至少有 20G（含）以上

可用存储空间。 

4. 考生自备一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手机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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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须带有摄像头、具有录音录像功能，且有能满足连续录像

两个小时的电量。开启摄像头，用微信进行扫码连接考试系统。 

（2）确保手机网络稳定流畅，避免出现断网等情况影响正常考

试。 

（3）考试期间需关闭手机实时通讯软件、通话、分屏、录屏、

外放音乐、闹钟等可能导致拍摄中断的各种应用程序。 

（4）手机休眠设置为常亮模式。 

（5）为保证拍摄效果，考生须使用手机支架辅助设备协助拍摄。 

5. 如因考试物资、设备和相关软硬件使用不当而影响成绩，由考

生本人承担所有责任。 

三、考场要求（详见位置示范图） 

1. 选择安静整洁、独立房间作为考场，考生所在的考试环境应为

光线充足、封闭、无其他人、无外界干扰的安静场所，场所内不能放

置任何书籍及影像资料等。 

2. 参照位置示范图摆放考场内所有物品，包括考试所用桌椅、电

脑、手机。 

3. 调整好摄像头拍摄角度和坐姿，避免逆光，上半身能够在电脑

端的摄像范围中，确保副摄像头（手机端摄像头）拍摄到考生的上半

身、双手和电脑。考生不得使用滤镜等可能导致本人严重失真的设备。 

4. 开始考试前，必须处理完毕个人事项，中途不得离开摄像头，

视频录制一镜到底，不间断录制。 

5. 开始考试时，考生连接手机副摄像头后需先手持摄像头环绕

360 度拍摄周边环境再放置于手机支架上固定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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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机端与考生之间的参考距离为 1.0-2.0 米左右，具体可参照

考生身高等数据调整。 

7. 位置示范图，如出现考试场地、环境和视频拍摄角度不符合要

求，影响成绩的有效性，由考生本人承担所有责任。 

 

 

四、考试纪律要求 

为保证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本次考试将启用考中人工远程监

考以及考后监控记录核查等方式对考试过程进行全面监控。并且为规

范本次在线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考生和本次考试相

关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相关要求如下： 

第一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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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所处考试环境同时出现与考试无关人员； 

（二）使用快捷键切屏、截屏退出考试系统或多屏登录考试端的

行为； 

（三）考试期间有离开座位、离开监控视频范围、遮挡摄像头的

行为； 

（四）考试桌面杂乱有其他与考试无关物品的； 

（五）佩戴耳机的； 

（六）发声朗读题目的； 

（七）未经允许强行退出考试软件的； 

（八）其它应当视为本场考试违纪的行为。 

第二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考试过程与结束后中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伪造资料、身份信息替代他人或被他人替代参加考试的； 

（二）非考生本人登录考试系统参加考试，或更换作答人员的； 

（三）浏览网页、在线查询、翻阅电脑和手机存储资料,查看电

子影像资料的； 

（四）翻阅书籍、文件、纸质资料的； 

（五）未经许可接触和使用通讯工具如手机、蓝牙设备等，使用

各类聊天软件或远程工具的； 

（六）拍摄、抄录、传播试题内容的； 

（七）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八）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九）考生的不当行为导致试题泄露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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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后台监考发现，确认考生有其它违纪、舞弊行为的； 

（十一）其它应当视为本场考试作弊的行为。 

第三条 考生有第一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本场考试

成绩。 

第四条 考生有第二条所列考试舞弊行为之一的，取消本场考试

成绩。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责任。 

第五条 考试过程中，如视频拍摄角度不符合要求、无故中断视

频录制等，影响考务人员判断本场考试有效性的，由考生自行承担后

果。 

第六条 考试过程中，因设备硬件故障、系统更新、断电断网等

问题导致考试时间损失或无法正常进行的，考试时间不做延长。 

第七条 如考生因电脑设备问题、网络问题、考生个人行为等问

题，导致电脑端或移动端考试视频数据缺失，而影响考务人员判断本

场考试有效性的，影响本场考试成绩的，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